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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首诊负责制度 

1、第一次接诊的医师或科室为首诊医师和首诊科室，首诊

医师对患者的检查、诊断、治疗、抢救、转院和转科等工作负责。 

    2、首诊医师必须详细询问病史，进行体格检查、必要的辅

助检查和处理，并认真记录病历。对诊断明确的患者应积极治疗

或提出处理意见；对诊断尚未明确的患者应在对症治疗的同时，

应及时请上级医师或有关科室医师会诊。 

    3、首诊医师下班前，应将患者移交接班医师，把患者的病

情及需注意的事项交待清楚，并认真做好交接班记录。 

    4、对急、危、重患者，首诊医师应采取积极措施负责实施

抢救。如为非所属专业疾病或多科疾病，应组织相关科室会诊或

报告医务部组织会诊。危重症患者如需检查、住院或转院者，首

诊医师应陪同或安排医务人员陪同护送；如因本医院条件所限，

确需转院者，首诊医师应与所转医院联系安排好后，由科主任提

出申请报医务部同意，并请示业务副院长批准同意后方可转院。 

    5、首诊医师在处理患者，特别是急、危、重患者时，有组

织相关人员会诊、决定患者收住科室等医疗行为的决定权，任何

科室、任何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或拒绝。 

6、凡违反本制度而造成医疗查处、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，

给医院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者，由当事人承担责任。 

7、医务部负责首诊负责制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和通报。 

 

二、三级医师查房制度 

1、我院建立三级医师治疗体系，实行主任医师（或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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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师）、主治医师和住院医师三级医师查房制度。 

    2、主任医师（副主任医师）或主治医师查房，应有住院医

师和相关人员参加。主任医师（副主任医师）查房每周 2 次；主

治医师查房每日 1 次。住院医师对所管患者实行 24 小时负责制，

实行早晚查房。 

    3、对急危重患者，住院医师应随时观察病情变化并及时处

理，必要时可请主治医师、主任医师（副主任医师）临时检查患

者。 

    4、对新入院患者，住院医师应在入院 8 小时内查看患者，

主治医师应在 48 小时内查看患者并提出处理意见，主任医师（副

主任医师）应在 72 小时内查看患者并对患者的诊断、治疗、处

理提出指导意见。 

    5、查房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，如病历、X 光片、各项

有关检查报告及所需要的检查器材等。查房时，住院医师要报告

病历摘要、目前病情、检查化验结果及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。上

级医师可根据情况做必要的检查，提出诊治意见，并做出明确的

指示。 

6、节假日有危急重症病人时必须有副主任医师查房。 

    7、查房内容： 

    ①住院医师查房，要求重点巡视急危重、疑难、待诊断、新

入院、手术后的患者，同时巡视一般患者；检查化验报告单，分

析检查结果，提出进一步检查或治疗意见；核查当天医嘱执行情

况；给予必要的临时医嘱、次晨特殊检查的医嘱；询问、检查患

者饮食情况；主动征求患者对医疗、饮食等方面的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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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②主治医师查房，要求对所管患者进行系统查房。尤其对新

入院、急危重、诊断未明及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进行重点检查与

讨论；听取住院医师和护士的意见；倾听患者的陈述；检查病历；

了解患者病情变化并征求对医疗、护理、饮食等的意见；核查医

嘱执行情况及治疗效果。 

    ③主任医师（副主任医师）查房，要解决疑难病例及问题；

审查对新入院、重危患者的诊断、诊疗计划；决定重大手术及特

殊检查治疗；抽查医嘱、病历、医疗、护理质量；听取医师、护

士对诊疗护理的意见；进行必要的教学工作；决定患者出院、转

院等。 

④由业务副院长率领，医务部、护理部及有关科室负责人参

加，每周一次。查房内容包括医疗质量、医疗制度、病室管理等，

查房结束后由医务部、护理部记录存在的问题集解决措施，并督

促、检查落实情况。 

⑤教学查房：教务科对实习医师、进修医师、护士进行以教

学为目的的查房，结合临床病历进行讨论、示教和讲课，每周一

次，由总住院医师安排。 

 

三、会诊制度 

1、医疗会诊包括：急诊会诊、科内会诊、科间会诊、全院

会诊、院外会诊等。 

2、急诊会诊：凡病情危急需会诊者，申请科室医师填写会

诊单并注明“急”字（注明时间，具体到分秒），并电话通知拟

请科室，被邀请科室医师在接到会诊通知后，应在 15 分钟内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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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。会诊医师在签署会诊意见时应注明时间（具体到分钟）。 

3、科内会诊原则上应每周举行一次，全科人员参加。主要

对本科的疑难病例、危重病例、手术病例、出现严重并发症病例

或具有科研教学价值的病例等进行全科会诊。会诊由科主任负责

组织和召集。会诊时由主管医师报告病历、诊治情况以及要求会

诊的目的，同时准确完整地做好会诊记录。通过广泛讨论，明确

诊断治疗意见，提高科室人员的业务水平。 

4、科间会诊：患者病情超出本科专业范围，需要其他专科

协助诊疗者，需行科间会诊。科间会诊由主管医师提出，填写会

诊单，写明会诊要求和目的，科主任批准后送交被邀请科室。应

邀科室应在 24 小时内派主治医师以上人员进行会诊。会诊时主

管医师应在场陪同，介绍病情，听取会诊意见。会诊后要填写会

诊记录。 

5、全院会诊：病情疑难复杂且需要多科共同协作者、突发

公共卫生事件、重大医疗纠纷或某些特殊患者等应进行全院会

诊。全院会诊由科室主任提出，报医务科同意或由医务科指定并

决定会诊日期。会诊科室应提前将会诊病例的病情摘要、会诊目

的和拟邀请人员报医务科，由其通知有关科室人员参加。会诊时

由医务科或申请会诊科室主任主持召开，必要时请业务副院长参

加,业务院长或医务部部长作总结归纳，应力求统一明确诊治意

见。主管医师认真做好会诊记录，并将会诊意见摘要记入病程记

录。 

6、外院来院会诊： 

①本院不能解决的疑难病例，可邀请外院专家来院会诊。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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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主任提出申请，有主管病人的主治医师填写书面报告（内容包

括病情摘要、会诊目的、所邀专业及专家），科主任签字送医务

部，医务部与有关医院联系，确定会诊时间，并负责接待事宜。

会诊由科主任或医务部部长或业务副院长主持。必须时，经医务

部及分管院长批准，可携带病历陪同病人出院会诊。 

②邀请外院医师来本院手术，会诊科室必须通过医务部与所

在医院医务部联系，会诊医师必须于术前先行来本院会诊患者病

情，参与术前讨论，其诊疗意见均应记录在案，并有会诊医师或

科主任的签名。危重抢救的急会诊可直接电话报请医务部及主管

院长同意后实施。 

7、院外外出会诊： 

①拟请我院医师外出会诊和手术的医院，应出具医疗行政部

门的邀请函（用电话或者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会诊邀请的，应当

及时补办书面手续）给我院医务科，非正常上班时间与总值班联

系。内容包括拟会诊患者病历摘要、拟请专家姓名、会诊目的、

理由、时间和费用等情况，必要时应和拟请专家直接通话交流情

况。 

②接到外院会诊邀请后，由医务部安排能代表本院、本专业

水平医师参加院外外出会诊，外出会诊前后，会诊医师应到医务

部办理相关手续。 

③各科室或个人一律不准直接对外联系或接受会诊，未经批

准私自外出会诊者，按医院有关规定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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